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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证监会就未获发牌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不当行为发出警告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警告未获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如果虚假声称已申
请证监会发牌，并提供受禁止的服务，如入股，可能会产生法律和监管后果。香港证监会的警告-经
营手法不当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也警告投资者在未获发牌交易所交易加密货币的风险，这些交易所
可能不符合其要求。 

香港证监会尚未根据《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打击洗钱条例》）于2023年6月1日
生效的新发牌制度，向任何加密货币交易所发放向散户投资者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牌照。然
而，证监会于2023年8月3日升级了OSL Digital Securities Limited (OSL) 1和HashKey Brokerage Services 
Limited (HashKey) 2的现有牌照，允许他们将持牌加密货币交易业务扩展到零售投资者。这两个平台
已经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得了为专业投资者交易加密货币的许可：6月份的监管变化允许证监
会升级这些许可，使它们能够向散户投资者提供“高流动性”加密货币交易，前提是交易所遵守各种
额外的投资者保护措施。

虚假声称已向证监会申请发牌  

证监会注意到，一些在香港经营的无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声称已向证监会提交发牌申请，但事实并
非如此。根据《打击洗钱条例》第53ZRG条，任何人为诱使另一人取得、处置任何虚拟资产，而
作出任何欺诈或罔顾实情的失实陈述，即属犯罪。该罪行最高可判入狱七年及罚款港币一百万元。
根据香港证监会的说法，虚假声称已申请证监会发牌，可能会误导投资公众，使他们相信加密货币
交易所符合发牌的监管要求，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该交易所随后申请牌照，香港证监会表示，在
决定该交易所是否适合及是否适当获发牌照时，会将有关该交易所持牌状况的任何失实陈述纳入考
虑。 

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过渡安排在香港经营的未获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实施新的《打击洗钱条例》得发牌制度而推行的过渡性安排，允许在2023年6月

1 OSL. “OSL 获得SFC许可证升级，使散户投资者能够交易比特币和以太坊”.
2 HashKey 集团 “HashKey交易所宣布正式提升第一类及第七类牌照，成为香港首个面向零售用户的持牌交易所”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3PR87
https://sc.sfc.hk/Tuni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3PR87
https://osl.com/zh-Hans/press-release/osl-sfc-license-uplift-retail-investors-trade-bitcoin-and-ethereum/
https://group.hashkey.com/newsroom/hashkey-type1-7-licence-uplif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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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之前在香港有大量经营业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新制度的第一年（即至2024年5月31日）无需
领牌继续经营。要在该日期之后继续运营，交易所必须在2024年2月29日之前申请获得许可。在截止
日期前申请的交易所将被视为从2024年5月31日起获得许可，直至其申请被批准、撤回或拒绝（视为
安排）的较早者。因此，在香港经营的无牌交易所可能已经申请或打算在2月截止日期前申请牌照。
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港交所将申请发牌或遵守证监会的发牌要求。
 
现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不符合证监会规定

香港证监会在过渡性安排下的视作安排，并不自动适用于2023年6月1日前在香港经营的平台。如果
香港证监会认为某交易平台不符合有关的法律及监管规定，或没有合理的前景证明符合有关规定，
会通知该交易平台，视作条文将不适用于该交易平台。3 然后，该平台必须在2024年5月31日前，或
在证监会发出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以较晚者为准）关闭业务。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活动违反证监会规定

香港证监会还注意到，由于预计会引入过渡性安排，一些加密货币交易所在新发牌制度实施之前在
香港设立了交易业务，并宣布有意申请香港证监会发牌。然而，这些交易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可能
不符合证监会的发牌规定。

香港证监会还指出，多家无牌交易所推出了《打击洗钱条例》规定不允许的产品和服务。一些人显
然已经为零售交易提供了加密货币，而在交易所获得许可之前，这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提供虚拟
资产衍生品交易服务，提供虚拟资产“存款”、“储蓄”和“收益”，这些都是适用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
运者的指引所禁止的。4    

香港证监会警告称，在评估虚拟交易平台的发牌申请时，会考虑以往任何本可避免的违规活动。具
体而言，证监会可能会对导致客户交易不得不平仓或虚拟资产从零售交易中移除的不合规活动持负
面看法，如果这种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在评估发牌申请时，香港证监会还将考虑平台是否真的有意
有序地解除被禁止的交易。

提醒未获发牌平台提交牌照申请 

香港证监会提醒无牌加密货币交易所，除非它们获得香港证监会的牌照，否则它们不能在香港经
营，除非它们可以依靠在2023年6月1日之前在香港有实质性存在的交易所的过渡安排。根据过渡安
排在香港经营的交易所，如果在2024年2月29日之前没有申请发牌，将不得不关闭其在香港的业务，
因为在没有获得证监会发牌的情况下经营虚拟资产交易交易所是违法的。

Investor Warnings 

香港证监会提醒投资者，除OSL和HashKey外，目前在香港运营的所有加密货币交易所都是无牌
的。因此，不能保证这些交易所将向香港证监会申请发牌，或它们将满足发牌的监管要求。当香港
证监会给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后，它将更新其网站上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名单。 

3 《打击洗钱条例》附表3G第3条 
4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禁止交易虚拟资产期货合约或相关衍生品（第7.25段）利用客户资产为客户创造收入或回报（第7.26(b)段）

https://www.sfc.hk/-/media/EN/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web/guidelines/Guidelines-for-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Operators/Guidelines-for-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Operators.pdf?rev=f6152ff73d2b4e8a8ce9dc025030c3b8
https://www.sfc.hk/-/media/EN/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web/guidelines/Guidelines-for-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Operators/Guidelines-for-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Operators.pdf?rev=f6152ff73d2b4e8a8ce9dc025030c3b8
https://sc.sfc.hk/TuniS/www.sfc.hk/TC/Welcome-to-the-Fintech-Contact-Point/Virtual-assets/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s-operators/Lists-of-virtual-asset-trading-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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